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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B_9C_E5_8F_8AI_c40_62301.htm 据统计，2002年我国法院

审理的专利纠纷案件2080件，同比2001上升30.24％；审理商

标案件707件，比2001年上升46.68％，著作权纠纷案件则相比

上升了60％多。这其中有近百件是涉及网络的纠纷，与网络

及IT企业有关的纠纷比前一年增加了足有40%以上。其中既

包括专利、商标纠纷，也有许多涉及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的

纠纷。其中影响较大的案例有新浪和搜狐之间的著作权及不

正当竞争纠纷、华为与思科在海外的知识产权纠纷、华纳唱

片有限公司与迈威宝公司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3721

与CNNIC及3721与百度的纠纷、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网易

公司音乐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易趣公司诉刘某拖欠网络平

台使用费案，等等。 与此同时，海外的网络与IT市场则更不

平静，在2003年里，众IT巨头先后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不小

的麻烦：3月9日，美国系统开发商SCO集团公司起诉IBM侵犯

专利，要求它赔偿10亿美元，SCO后来又把要价提高到了30

亿美元；8月4日，美国伊利诺斯州第7上诉法庭判决维持下级

法庭关于施乐公司未向前员工支付养老金福利，并必须赔偿

大约3亿美元的裁决；8月6日，美国联邦弗里德曼法官裁决弗

吉尼亚州的伍尔斯顿在指控eBay窃取其创意的诉讼中胜诉，

要求eBay向伍尔斯顿支付2950万美元；8月7日，美国芝加

哥Eolas技术公司起诉微软的IE网络浏览器侵犯了加州大学研

究人员在1998年获得的一项发明专利，要求微软向加州大学

和Eolas技术公司赔偿12亿美元，而这又是在欧盟要求微软赔



偿30亿美元后不久 . 掌握了技术，就等于掌握了财富，技术作

为财富聚集的核心，企业为其不断争夺自然会成为普遍现象

。对此，已经有人大胆预言：IT企业靠技术和市场开发开拓

市场，而靠法律来重新划分利益！真的会是这样吗？诉讼和

法律纠纷对于网络及IT企业究竟意味着什么？网络及IT企业

又究竟存在哪些法律风险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对目

前的网络及IT产业的形势做出基本判断，那就是：IT产业不

断细分，很多模式得到充分发展并基本定型，IT产业中划分

出很多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企业，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

、集成电路、网络及通信产品、电信运营、电信增值服务、

电子商务、网络信息服务等行业通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演化

已基本形成规模，而每一种细分模式中基本都存在着不同的

法律问题，网络与IT产业细分的多样化带来了相关法律问题

的多样化。 比如，计算机硬件、网络及通信产品、集成电路

等行业的突出法律问题主要反映在专利、专有技术及反垄断

等领域，而计算机软件和网络信息服务则涉及很多的著作权

等知识产权问题，电信运营、电信增值服务的法律问题又反

映在电信法中，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则更为广泛，涉及民法

、刑法、商法、国际贸易法和知识产权法等诸多领域。再有

，对于网络游戏、短信息服务、即时通讯、C2C电子商务等

目前网络与IT业新兴的几个热点领域，经分析我们不难发现

其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法律问题，有的对于

该产业来说甚至是致命的，或者可以说，如果这些法律问题

得不到有效解决，这些新兴网络与IT业经营模式就不会有什

么大的发展。这样的问题有网络游戏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不

良信息问题、变相赌博问题、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问题；有



短信息服务中的消费者保护问题、有害信息或不良信息、诈

骗、骚扰等问题；有即时通讯中前二者兼有的一些法律问题

；有B2C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保护问题、交易安全问题；有

网上拍卖中的诚信问题、交易保障问题，等等，都相当突出

。针对这样的形势，综合这些网络及IT法律问题，我们认为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网络及IT企业主要存在以下的十个

方面的法律风险：1、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标准壁垒的风险。

对于网络及IT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不是他们的摩天大楼，

不是那些昂贵的机器，也不是上窜下跳的股票，而是那些极

其精贵的核心技术，哪怕它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发明或只有

几K大小的软件，只有这些核心技术才是那些IT精英得以撬动

地球的“支点”，而这些核心技术往往都表现为知识产权，

或者说是通过知识产权的形式加以固定并得到认可。这种固

定和认可是他们得以借此开拓市场的根基，而将一系列的知

识产权组合，形成技术标准并在全球范围内收取授权许可费

，又是他们得以迅速获利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核心技术

知识产权化、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化是国际IT企业发家致富的

“主线”，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法律展开的，所以涉及知识

产权权属界定、侵权纠纷的诉讼自然会触及IT企业的“命根

”。但并不是网络及IT企业的所有知识产权都可以得到全面

有效的保护，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就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而软

件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只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对于技术性稍

强的“抄袭”，在法律认定上是十分困难的，类似的法律保

护不足的情况在网络及IT领域还有很多。技术标准的形成则

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新技术和新产业带来更多的法律风险，我

国企业不久前面临的DVD和数码相机等技术标准纠纷其实只



不过是这种趋势中的“冰山一角”而已。2、法律空白的风险

。虽然我们的法律体系一直在极力跟上IT产业的步伐，加速

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是不得不说，网

络及IT领域的法律空白还是太多太多。电子签名法和电信法

经人们千呼万唤仍尚未出世，而电子交易的法律保护，关于

数据库、隐私权的法律规定则离我们更遥远。当然，法律规

定的空白并不一定全是坏事，它可能带来更多的自由和空间

，但毕竟同样享受自由的还有形形色色的违法行为，所以从

长远发展和规范经营的角度来看，法律的欠缺一定是弊大于

利的。造成法律空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立法体系自身周期

的迟缓、对法律问题认识的不明确不统一、新法律规定和已

有法律关系的不清晰等都是我们必须要顾及的，除了这些原

因之外，在网络和IT立法上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难题，那就

是一些网络及IT领域立法中立法基准的不确定性，最典型的

就是我们在知识产权立法时设定知识产权保护的度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算有再完善的立法和再严格的执法也

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3、多重管理的风险。重复管理、交叉

管理的问题在网络和IT领域十分突出。据一些人估算，像新

浪、搜狐、网易这样的大型的跨行业经营的门户网站，要取

得目前我国各种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的各类经营许可，

需要办理15个以上的经营许可证。而在“网吧”的管理中，

这一问题也相当突出，“网吧”的“婆婆”也是不少于十多

个。多重管理往往造成管理标准不一致，企业无所适从、疲

于应付的尴尬局面，而更糟糕的是，真正出了问题，可能就

一家管理者也找不着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